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屯門區議會 
2010-2011 年環境、衞生及發展委員會 

 
反對屯門第 16 區貨物裝卸區增加躉船泊位 

要求先向屯門區議會作諮詢 

 

背景： 

目前香港共有 8 個貨物裝卸區，但茶果嶺及觀塘貨物裝卸區自 3 月 1 日關閉後，

海事處安排部份原來使用此兩個貨物裝卸區的躉船改用屯門貨物裝卸區，而有關

安排並未向屯門區議會及附近居民作出諮詢。靠近屯門貨物裝卸區的恆福花園業

主立案法團向我們投訴，近日貨物裝卸區發出的嘈音明顯增強，貨車出入亦有明

顯增加。另一方面，由於部份貨物為回收廢物，居民亦擔心會影響環境衛生。 
 
 

要求： 

1. 向屯門區議會及附近居民詳細交待現時屯門貨物裝卸區的運作情況，3 月 1

日前後的躉船泊位使用量及有關影響，有多少躉船運作的貨物屬容易引起環

境衛生問題的貨物； 

2. 加強監管裝卸區運作所引起的嘈音及環境衛生問題。 

  

請各委員支持及指正！ 

 

文件提交人： 

 

盧民漢 何俊仁 陳樹英  

蔣月蘭 黃麗嫦 林頌鎧  

何杏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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